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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背景

为落实中央、自然资源部及自治区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系列文件要求，传导上层

规划管控要求，助力淖毛湖镇开发区乡村振兴，发挥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作用，依

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庄规划编制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，编制《伊吾县淖毛湖镇开发

区一、二、三村村庄规划 (2021-2035)》。

开发区一、二、三村为 “集聚提升类村庄”，集聚发展且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共

享共建，按规程实行联合规划，推动城乡产业融合、设施共建共享，保留乡村风貌，提

升治理水平。

二、村庄现状概况

l 区域位置：淖毛湖镇北部，距镇区约 5 公里，紧邻淖毛湖工业园、胡杨林景区及周

边矿区。

l 规划范围：含一、二、三村，国土面积 567.36 公顷（一村 258.50 公顷，二村 

74.82 公顷，三村 234.04 公顷）



l 国土空间现状：国土空间现状用地结构涵盖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草地、农业设施建

设用地、村庄建设用地、区域基础设施用地、沟渠及其他土地共9类用地，具体面积

如下：耕地342.5公顷、园地0.72公顷、林地112.49公顷、草地0.58公顷、农业设施

建设用地22.43公顷、村庄建设用地75.38公顷、区域基础设施用地0.02公顷、陆地

水域8.64公顷、其他土地4.17公顷。

l 存在问题：

• 人居环境：村庄主路景观与建筑改造初见成效，但部分围墙未改造致风格不统一，

屋顶黄土覆盖有漏雨安全隐患，绿化缺乏养护、植被杂乱未达美化效果，风貌提升

需持续推进以打造优质居住环境。

• 产业提升：结构单一依赖传统农牧，虽近矿区、工业园有潜力，但养殖布局乱、无

规划小区难规模化，厂房小缺规模效应，需科学规划优化布局、整合资源促多元高

质量发展。



三、上位规划传导

依据《伊吾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《伊吾县淖毛湖镇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（2023—2035年）》，确定村庄分类、三区三线及产业定位。

l 村庄分类：集聚提升类村庄，承接镇区外溢功能，服务城镇发展。

l 三区三线落实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36.24 公顷（北部集中分布）。

l 产业定位：依托农业基础与区位优势，发展特色种植、养殖及三产服务，对接镇区

与园区产业互补。

四、发展目标与规模

l 总体定位：“戈壁绿洲，梦里瓜乡”—— 以特色风貌、哈密瓜种植、畜牧养殖、三

产服务为一体的宜居宜业乡村振兴示范村。

l 发展目标：

•近期（2021-2025）：提升人居环境，完善基础设施，建成产业特色鲜明的示范村。

•远期（2026-2035）：全面提升生产生活条件，构建 “村庄 — 园区 — 镇区” 发

展联合体。

l 规模预测

•人口：远期户籍 1300 人，常住 1260 人.

•建设用地：远期8.05 公顷，预留留白用地 3.83 公顷。



l 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

本次规划主要针对村庄的村庄内人居环境整治、产业发展用地及产业后备空间用

地进行调整。

至2035年耕地增加0.7公顷，林地增加0.78公顷，减少村庄宅基地7.66公顷，新增商

业、物流仓储、城镇村道路、供水用地、绿地广场用地7.23公顷，预留留白用地3.83公

顷，增加采矿用地1.52公顷，其他用地在规划期内保持不变。

五、用地布局与用途管制

l 国土空间布局与管控规则

•生态空间保护

范围：一般生态空间113.26公顷（西侧林地及防风林带），不涉及生态红线。

管控：限制开发，禁建工业/房地产/矿产项目，禁毁林开荒；严控生态用地转用，增

量优先生态服务。

修复：集体土地所有者等应履行法定义务，恢复被破坏的一般生态空间。



•农业空间保护

耕地：保有量344.31公顷，永久基本农田336.24公顷（北侧集中区）。禁止非农活动。

用途：高标准农田限粮食生产，一般耕地可适度种植经济作物，禁止破坏耕作层。

审批：占用耕地须经村民小组确认、村委会审查，并落实“占补平衡”。

•建设空间管制

用地规模：村庄建设用地78.05公顷，含经营性用地4.45公顷（商业2.11、工业2.35、

仓储1.07），容积率≤1.2。

宅基地：总量48.60公顷，新增每户基底≤300㎡，优先利用闲置地；建筑限高12米，风

貌需地域特色。

设施：供水由镇水厂提供，污水由村处理站处理；垃圾站、公厕等设施禁止占用。

•历史文化保护

无历史文化保护线及文物单位。

•安全防灾

选址避灾：宅基地避开灾害隐患点，建筑间距≥4米，保障消防通道畅通。

应急场所：开发区管委会、活动广场设为避险点。



六、产业发展指引

l 产业发展定位

哈密市晚熟哈密瓜种植示范区，伊吾县三产创新经济示范区。

l 产业空间布局

整体形成“一心四区”的产业空间布局。

一心：结合开发区管委会，打造集生产管理、品牌推广、电商销售于一体的产业
发展服务中心。

四区：依托村庄现状产业布局，用地优化调整将村庄划分为居住及产业服务、特
色种植、生态养殖、生态涵养四个产业分区。

居住及产业服务区——位于村庄南部，紧邻瓜香路，以现状居民点为核心，通过
用地整治，预留留白空间，发展居住、厂房租赁、民宿、社区工厂等产业门类。

特色种植区——结合村庄耕地，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、特色农产品品牌提升改造
等项目，打造村庄特色产业种植区，建设“淖毛湖”哈密瓜种植基地。

生态养殖区——位于规划区西侧，结合现状养殖区，建设标准化生态养殖小区，
在改善提升畜牧产品产出的同时实现人畜分离，改善村庄环境。

生态涵养区——以现状林地为主，通过全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工程，通过退化林
修复、防护林提升等工程手段，防风固沙，改善生态环境。



七、居民点与公共服务设施

l 居民点布局

•维持集中布局，主要针对村庄内绿化更新，广场、民俗大舞台提升及街巷空间、胡
杨大道大门、许愿塔的亮化、养殖小区绿化隔离带等项目。

•宅基地管控：新建每户≤300㎡，建筑高度≤12米，鼓励闲置宅基地复绿或发展庭院经
济。

l  公共服务设施

•共享镇区中小学、养老等设施，村内保留村委会、卫生室、文化活动中心等。

•新增：公厕 2 处、垃圾收集点 13 处、微型消防站 1 处。



八、支撑体系与综合防灾

l 基础设施

村庄内部道路分为村庄内部干路、村庄内部支路、村庄内部巷道。

村庄内部干路：村庄主连接村庄范围外道路（对外交通道路）的村庄内部道路，道路

材质为沥青路面，主要包括安宁巷、胡杨路、中心五巷、农田路及村庄北侧道路，规划

道路宽度为6—8米。

村庄内部支路：主要包括玛瑙一路、平安巷、中心巷及村庄中部东西向道路，连接村

庄主干道，道路材质为沥青路面，规划道路宽度为4～6米。

村庄内部巷道：主要包括阿克州里巷、玛瑙二巷中心一、二、三、四巷、惠民巷等连

接主次干路的巷道，规划道路宽度为3.5米。

l 公用设施

•给水：由淖毛湖镇供水厂供水（70L / 人 / 日），村庄日均用水量为91.0m³/天。

•排水：采用雨污合流的排水体制，依靠地形地势，采用重力流排放雨污合流管道，

共设置污水处理站两处。其中一村排入一村污水处理站，二、三村排入二村北侧污水处

理站，并对二村北侧污水处理站进行提升改造,村庄污水量为72.8m³/日。



l 公用设施

•电力通讯：引自淖毛湖镇电力、电讯网。电力保持原有10KV电力线路走向，延长线

路走向，村庄用电负荷为1598.4kW；通信光缆交接箱进行“三网合一”改造，村庄通信容

量为370线对。

•燃气能源：气源接自淖毛湖镇天然气门站，村庄日均用气量为325m³/日；村庄供热

方式以集中供热为主，热源采用工业园区低压蒸汽转成高温热水，经瓜香路市政管网接

镇区换热站，建筑采暖热指标取60W/m²。

•环卫：垃圾日处理 1.30 吨，设置垃圾收集点13处，收运至压缩转运站；结合开发区

管委会、规划小游园设置公厕两处。

l 综合防灾

•消防：规划区消防安全由淖毛湖镇消防站负责，开发区管委会设置微型消防站，消
防通道宽≥4 米；

•防洪排涝：并依据国家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-94）相关要求，规划区按照10年一
遇防涝标准设防。

•气象灾害：建立风暴、沙尘暴预警机制；

•防震：村庄设防标准按7度设防，重要建筑及生命线工程提高一个等级设防。



九、生态修复与国土整治

l 生态修复

•修复林地 0.82 公顷，一村西侧规划造林 51.24 公顷。

l 农用地整理

•新增耕地 1.36 公顷，建设高标准农田 44.61 公顷，整治养殖区 5.14 公顷。

l 建设用地整理

•盘活低效用地 7.73 公顷，复垦宅基地 0.15 公顷，新增工业、物流等用地 4.46 公顷。

十、规划实施保障

l 保障措施

•管控机制：规划获批后具法定效力，强制内容（红线、耕地等）严格执行;

•资金保障：整合涉农资金 + 金融支持 + 社会投资;

•公众参与：村民全程参与规划编制与实施，保障知情权、监督权;



l 近期建设项目

规划本着基础先行、配套建设、统一规划、分期分片逐步进行的原则，优先建设改善

生活品质、促进产业发展的民生项目，重点包括基础设施提升、民生项目改造、产业发

展振兴等三个方面。

近期急需推进的建设项目共11个，其中基础设施项目7个、产业发展2个，民生项目5

个，产业发展项目2个。

本规划公示期为30天，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反馈意见

联系单位：伊吾县自然资源局

联系电话：0902-6721377

邮箱：804454041@qq.com


